
附件 3

贵州省毕节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主要任务

一、提供多层次金融供给，下沉金融服务重心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对乡村振兴重点领

域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支持国有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

鼓励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提高存款用于当地贷款的比例。规范

地方金融组织发展,为普惠主体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完善普

惠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窗口）功能。持续推进农村支付环境

建设，巩固规范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鼓励保留传统支付服

务方式，依法合规推动新兴电子支付方式普及应用，深化金

融服务适老化改造，构建多层次、包容性支付服务环境。

二、完善保险保障体系，提升保险服务能力

支持保险机构在毕节市设立分支机构，更好满足群众保

险服务需求。支持保险机构继续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

工作，对特困群体给予政策倾斜，探索发展普惠型人身保险

业务。构建“政策性+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支持毕节市开展天气指数保险、目标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

险等，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化完善“保险+

期货”模式，提升农业保险保障能力。支持开发特色优势农

产品保险，在产品备案方面优先给予备案审查。探索“农业

保险+信贷”模式，引导金融资源向农业生产环节流动。

三、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展融资来

源。将毕节市拟上市挂牌企业纳入贵州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

资源库名单进行重点培育。充分发挥贵州省现有政府投资基

金的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金融机

构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推动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加大

对生态保护修复的投资力度。

四、完善融资增信体系，激发金融内生动力

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改革，完善政府性融资担

保机构可持续资本金补充机制，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强化

财政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正向激励，引导融资担保机构

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的融资担保力度，降低担保

成本。完善市场化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强化省、市、县三级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机制，积极推广市场化银担风

险分担模式。完善动产担保抵质押融资机制，用好动产融资

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等基础设施，创新提供抵质押融资产品和

服务，扩大应收账款融资规模，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探

索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用贷款，推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探索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鉴证制度，健

全农村资产担保融资体系。

五、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因地制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金融服务网点和金

融服务场景建设，打造基础型、商超型、政务型、综合型金

融服务模式，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推广建设新市民金



融服务中心。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经营主体专项名

单库和融资推介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带动搬迁人口就

业的经营主体支持力度，并建立优先受理融资申请、优先授

信、优先审批发放和适当降低融资成本的服务机制，打造优

势产业帮扶示范点。落实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和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政策，推动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创业担

保贷款线上办理，增强金融服务便捷性，激发脱贫人口和防

止返贫致贫对象内生动力，提升开发式帮扶实效，完善并实

施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提供要素支持

保障。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加大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

民贸民品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加大对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

六、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依托贵州省大数据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在依法做好信息

安全保护、主体充分授权的前提下，以数据产品等服务形式，

加大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推动毕节市“大数据+信用体系”融合发展。推广运用贵州

省大数据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毕节普惠”专区，汇聚政银企

三方信息，打造线上金融超市，提供金融政策和产品发布及

咨询、投融资信息推介及撮合等一站式服务。引导金融机构

加快数字化转型，强化大数据挖掘运用能力，通过丰富金融

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数字赋能毕节市普惠金融发展效力。

七、支持乡村旅游及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加大对市级及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传统村落的金融

支持力度，打造一批金融支持乡村旅游示范村。构建“财政

资金+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信贷资金+社会资本”多元投

入机制，撬动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投入。引导金融机构实施

乡村旅游重点村信用工程建设整村推进计划，实行网格化金

融服务，扩大授信面。鼓励金融机构针对旅游经营主体线上

支付流量、订单、销售业绩等数据，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

扩大旅游经营主体项目经营权、景区门票收入质押担保等融

资规模。推动金融机构针对乡村文旅产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

实行清单式管理，订制个性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八、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协同发展

推广地方绿色普惠信贷分类标准应用。建立普惠群体绿

色识别和认证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建立绿色普惠激励约束机

制，加大对普惠主体绿色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农业产业

绿色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利用省、市财政专项资金撬动更

多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支持林业全产业链发展和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落实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探索通过项目贷款、

发行绿色债券等，支持毕节市森林康养基地发展。鼓励金融

机构丰富金融产品，积极探索金融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有效模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九、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动，扩大信贷

覆盖面、提高信贷可得性。鼓励金融机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服务主体开展财务评估，推动金融机构通过财务辅导、

信息化平台管理等方式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规范财务管理，提升财务透明度、可信度和规范性，积极向

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提供信贷支持。支

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共担前提

下，探索共同创设多种产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探索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风险资金池，分

批有序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撬动更多信贷

资源支持毕节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优化现金服务模式，提升现金服务质效。聚焦银行卡受

理、外币兑换、现金使用、移动支付、账户服务等领域，持

续深化支付服务场景建设，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加快对农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村经济主体建档评级工作，深入

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市、区）创建活

动。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不断提升经营主体诚信意识。

建立金融支持乡风文明正向激励机制，加大对乡村孝老爱亲、

友善文明、勤俭持家等模范家庭和个人的金融支持力度。开

展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风险排查处置。完善地方金融监

管协调机制，稳妥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十一、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擦亮“金融夜校”名片，构建系



统化、品牌化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提升群众金融素养。

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适老化、

适残化改造，打通金融消费维权与金融知识精准普及“最后

一公里”。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组织体系，构建“人民法

院+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律师协会”的金融消费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机制，把金融纠纷化解在基层。


